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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联民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交易方案调整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整的 

核查意见 

 

天津津投城市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600322.SH，以下简称“津投

城开”）拟置出房地产开发业务相关资产及负债，保留物业管理、资产管理与运

营业务（以下简称“本次交易”），国联民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为本次交易的

独立财务顾问。现就本次交易方案调整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整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一、本次交易方案调整的情况 

（一）调整前的方案 

《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报告书（草案）》（以下简称“原重大资产重组方案”）方案为：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置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募集配套资金三部分组成。前述重大资

产置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互为条件、同时进行，共同构成原交易不

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其中任何一项未获得所需的批准，则原交易自始不生效；本

次募集配套资金以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成功实施为前

提条件，但最终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或是否足额募集不影响重大资产置换、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行为的实施。 

1、重大资产置换：上市公司拟以持有的截至评估基准日全部资产及负债与

天津燃气集团持有的港益供热 100%股权的等值部分进行置换； 

2、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上市公司拟向津能投资、天津燃气集团

分别支付现金 30,645.61 万元和 19,354.39 万元购买其持有津能股份 100%股份和

港益供热 100%股权的等值部分。上市公司拟向津能投资发行股份购买津能股份

100%股份除现金支付部分，向天津燃气集团发行股份购买天津热力 100%股权。 

交易涉及的对价及支付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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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序号 交易对方 
交易标的名称

及权益比例 

支付方式 向该交易对方

支付总对价 现金对价 股份对价 拟置出资产 

1 津能投资 
津能股份

100%股份 
30,645.61 435,273.29  465,918.90 

2 
天津燃气集

团 

天津热力

100%股权 
 81,176.74  81,176.74 

3 
天津燃气集

团 

港益供热

100%股权 
19,354.39  19,754.45 39,108.84 

合计 50,000.00 516,450.03 19,754.45 586,204.48 

3、募集配套资金：上市公司拟向不超过 35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

资金。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50,000.00 万元，不超过本次交易

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100%，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的数量不超

过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总股本的 30%。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最

终发行股份数量将以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数量为上限。 

（二）调整后的方案 

调整后的重组方案中，上市公司置出资产范围由置出上市公司全部的资产及

负债变更为置出房地产开发业务相关资产及负债，保留物业管理、资产管理与运

营业务，不再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亦不再募集配套资金。同时，置出

资产由城运发展承接，交易对方由天津燃气集团、津能投资变更为城运发展。 

具体方案概况如下： 

交易形式 重大资产出售 

交易方案

简介 
上市公司拟将持有的房地产开发业务相关资产及负债转让至城运发展 

交易价格 1.00 元 

交易标的 

名称 上市公司持有的房地产开发业务相关资产及负债 

主营业务 标的公司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与销售 

所属行业 房地产业 

交易性质 

构成关联交易 ☑是  □否 

构成《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是  □否 

构成重组上市 □是  ☑否 

本次交易有无业绩补偿承诺 □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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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有无减值补偿承诺 □有  ☑无 

其它需特

别说明的

事项 

上市公司将指定全资子公司津玺企管作为归集主体，并将拟置出资产通过划

转、增资或其他合法方式置入归集主体。置出资产交割实施时，津投城开向城

运发展交割的为其所持有的归集主体 100%的股权。 

（三）本次交易方案调整的原因 

鉴于上市公司所处内外部环境发生较大变化，并基于上市公司实现高质量发

展整体战略考量，综合考虑置入标的资产经营情况及未来行业发展前景、上市公

司自身状况和未来战略规划调整情况，经审慎研究及与天津燃气集团、津能投资

协商，上市公司决定对原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进行调整。 

二、本次交易方案调整构成重大调整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第四十五条的适用意见

——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5 号》相关规定： 

1、拟对交易对象进行变更的，原则上视为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但是

有以下两种情况的，可以视为不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 

（1）拟减少交易对象的，如交易各方同意将该交易对象及其持有的标的资

产份额剔除出重组方案，且剔除相关标的资产后按照下述有关交易标的变更的规

定不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的； 

（2）拟调整交易对象所持标的资产份额的，如交易各方同意交易对象之间

转让标的资产份额，且转让份额不超过交易作价百分之二十的； 

2、拟对标的资产进行变更的，原则上视为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但是

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可以视为不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 

（1）拟增加或减少的交易标的的交易作价、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及营业收

入占原标的资产相应指标总量的比例均不超过百分之二十； 

（2）变更标的资产对交易标的的生产经营不构成实质性影响，包括不影响

标的资产及业务完整性等。 

调整后的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为：上市公司置出房地产开发业务相关的资产及

负债，不再置入能源集团下属供热板块资产。置入资产上述指标减少的比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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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超过 20%。同时，交易对方由津能投资、天津燃气集团变更为城运发展，

构成对原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 

三、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方案调整包括交易对象变更、标的资产变更。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第四十五条的适用意见

——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5 号》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方案调整构成重组方

案重大调整。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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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联民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    

 沈忱  赵健程 


